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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按照相关

法律程序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将由 3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和 1名职工代表董事组成。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苏庆灿先生、陈凤

国先生、李晓峰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傅元略先生、王志

强先生、郑文礼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根据相关规定，上述董事候选人提名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采用累积

投票制进行选举。

公司将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1名职工代表董事，与经公司股东会选举产

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二、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情况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认为上述

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的董事任职资格，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比例未低于董事总数的

三分之一。独立董事候选人傅元略先生、王志强先生、郑文礼先生均已取得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或参加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

培训证明材料，其中傅元略先生、王志强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按照相关规定，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与其他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其他说明

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的正常工作，在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就任之前，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职责。

四、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9日



附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苏庆灿，男，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曾

任厦门欧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厦门欧

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同时，苏庆灿先生现任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

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永久名誉主席、中国健康促进

基金会光明基金管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营医院发展联盟副主席、中国医疗保

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视觉健康分会名誉主委等职务，曾任第十四届、第十五届和第

十六届厦门市人大代表、第十一届福建省政协委员、厦门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首

任会长、厦门市软科学研究会会长、福建省青年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苏庆灿先生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

255,405,989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41%），同时通过持有公司第一大股

东华厦医疗投资（厦门）有限公司 84%的股权控制公司 214,841,769 股股份（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58%），苏庆灿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70,247,75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98%）。此外，苏世华与苏庆灿系兄妹关

系，根据苏世华与苏庆灿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苏世华系苏庆灿的一致行动

人，苏世华直接持有公司 300 股股份，同时通过华厦医疗投资（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涵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鸿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厦门昊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禄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厦门博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颂胜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合计间接持有公司58,946,542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02%）,

苏世华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8,946,84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7.02%）。因此，苏庆灿与苏世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29,194,600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63.00%）。

除上述情形之外，苏庆灿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的情形。

陈凤国，男，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工

程师、会计师。曾任福建化纤化工厂科长、翔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T 总监、会

计主管、厦门欧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公

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凤国先生通过厦门颂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禄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 7,050,000 股股份（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0.84%），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李晓峰，男，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主

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厦门口腔医院麻醉科医生、厦门眼科中心麻

醉手术主任、厦门眼科中心副院长；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副总经理、厦门

眼科中心执行院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晓峰先生通过厦门涵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公司 1,500,000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8%），与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二、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傅元略，男，195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

历。曾任厦门大学会计学教授、博导，厦门大学元创决策智能研究中心（交叉学

科研究基地）主任、兼任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兼任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华厦眼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无锡锡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和宁德思客琦智能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元创百融智能科技研发

（厦门）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傅元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第 3.5.4 条、第 3.5.5 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王志强，男，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

历。曾任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火炬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厦门呼博仕智能健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厦门华尔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厦门金汇峰新型包

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

上市公司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志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第 3.5.4 条、第 3.5.5 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郑文礼，男，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中

共党员。2003 年 12 月至今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教授。2006 年 12 月

至 2018 年 12 月，任厦门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2018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

任厦门大学出版社党总支书记；2017 年 12 月至 2025 年 6 月，任厦门大学出版

社有限责任公司社长、厦门大学电子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社长。曾兼任福建省出

版协会副会长（2018 年 1 月至 2023 年 11 月）、“福建省文化改革发展项目专

家库”成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理事、福建省版权协会理

事等；现兼任第一届（2022-2026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科技服务专家指导委员

会委员，兼任华厦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文礼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 条、第 3.5.4 条、第 3.5.5 条规定的情形，

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